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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立法问题

许 桂 敏
(郑州大学 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 要: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我国历来重视文物安全的保护，刑法规定的失职造成珍贵文

物损毁、流失罪就是例证。其立法特征表现为犯罪对象特定性、造成后果严重性、犯罪主体特殊性、主观

方面为过失等。为了有效预防与控制此类犯罪的发生，立法理应不断发展完善，扩张犯罪对象与犯罪主

体，适度调整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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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被保护的得当与否

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的传承延续。当下，受利益

驱使，文物犯罪呈上升趋势。相关职能部门的渎职，又

加重了文物受损害事件的发生。如何避免珍贵文物损

毁、流失，成为立法者不得不考量的紧迫问题之一。
一、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立法取向

不可否认，我国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先后制定

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与法律，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文物保

护法律体系。1997 年刑法规定的失职造成珍贵文物

损毁、流失罪就是一例。刑法第 419 条规定:“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

失，后果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可

见，刑事立法已经予以了明确规定。失职造成珍贵文

物损毁、流失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也是一种责任事故

犯罪。基于预防与控制类似犯罪的刑事政策，我国应

从发现问题入手，逐步完善文物犯罪的立法。
(一)严峻的文物犯罪现实，需要完善立法

目前而言，我国的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的状况十分

严重，对我国的历史、文化、民族传承造成了不可估量

的损失。由于文物保护部门不是国家的重要权力机关

单位，对于是否遵守工作纪律、规章制度，是否尽职尽

责要求不严，若出了事，往往以态度不端正批评教育，

而对态度懈怠造成的严重后果在所不问。事实上，盗

窃、挖掘古墓葬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珍贵文物的损毁，但

是故意或者失职行为才是造成我国珍贵文物损毁、流
失的主要因素。对故意犯罪，我国刑法早有规定，并且

规定得比较缜密。反观对过失犯罪的立法，稍有欠缺，

以失职行为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的规定为例，这里

主观方面为过失没有争议，问题在于“失职”的“职”是

仅针对国家机关的“职”，还是从事一切公务的“职”，

语焉不详，导致问责落空。近些年，我国司法机关对失

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例很

少，除了实际上发生的案件较少之外，不能忽视立法规

定的空洞导致认定难的因素。
(二)文物保护法律的疏漏，需要健全规定

诚然，我国已经构建了文物保护的法律平台，先后

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相关的规定，同时在我国刑

法典里专门设立了妨害文物管理罪内容。但是，随着

市场经济催生的文物收藏热，鉴宝节目刺激的对文物

的追捧，文物的价值陡然升温，各种不择手段、铤而走

险的文物犯罪行为纷纷出笼。面对这一犯罪态势，已

有的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显得捉襟见肘，文物保护法和

刑法文物犯罪的规定不能很好衔接，即便是刑法自身

对文物犯罪的规定也显粗陋。比如，行政法规的文物

与刑法的文物能否等同，文物与珍贵文物的对接问题，

诸如此类，都没有进一步详细的解释与说明。
(三)文化大国崛起，需要构建文物保护法律机制

我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国境内丰富

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具有历史、科学价值，另一方

面也具有人文知识传承的价值。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

化资源，一旦人为地毁损灭失，就无法原貌呈现。任何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是不可再复制、生

产、创造出来的。为了更好地实现对文物的保护，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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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文物犯罪，让文化遗产永久得到传承和发扬，我们

应该坚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从文物保护的现实

情况出发，构建文物保护法律机制。特别是在城市化

建设进程中，要将经济开发与文物保护同时并举，不能

为了建设而肆意毁损文物。但是，目前我国文物保护

法律机制尚不健全，对于文物安全的监督管理还没有

一套完整的法律或法规予以规范，大多散见于各类不

同层次法律法规及通知规定之中，且存在多头管理的

状况，以至于职责不明或存在管理上的缺失。
二、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立法特点

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主观方面为过失，

因而只有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的后果，才能以犯罪论处，

否则就排除在本罪之外。法律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

分。在任何法律体系中，试图仅仅求诸逻辑或政策或

公平来解释或理解一个法律规则是绝不够的，必须还

借助于使它产生的环境和长期影响它的事件的过程予

以解释和说明［1］(P19)。由刑法规定可知，我国失职

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立法特点为:

(一)犯罪对象特定性

概言之，在国家文物管理制度受到侵犯的情况下，

不是普通文物就可入罪，而是珍贵文物作为犯罪对象

时，当且仅当划为该罪的犯罪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对于本职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遵纪守法，违反规章制

度，不履行应尽的职责义务，致使国家机关的文物保护

工作遭到破坏，给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

损害，从而危害了国家的文物管理制度，毁损一般文物

的，不构成本罪。
犯罪对象为珍贵文物，即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

学价值的文物，主要包括国家规定的一、二级文物，至

于三级文物能否确定为珍贵文物，应经国家文物鉴定

委员会确认。这里的文物，我国文物保护法采取了列

举法:第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
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第二，与重大历史事件、
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

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和纪念物;第三，历史

各时代的珍贵艺术品、工艺美术品;第四，重要的革命

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手稿、古旧

图书资料等;第五，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

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古脊椎动物化

石和古人类化石。可见，在符合文物保护法文物基础

上，尚需要进一步鉴定、认证为珍贵文物，之后才有可

能踏入本罪的门槛。
(二)犯罪主观方面为过失

由于本罪的罪状描述是失职行为引起的，主观上

不可能存在故意，即故意不构成本罪。具体来说，行为

人对于其行为造成的重大损失结果，在主观上并不是

出于故意，而是由于过失造成的。行为人应当知道自

己严重不负责的行为可能会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

失，但是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是虽然已预见

到可能会发生但凭借着自己的知识或者经验而轻信可

以避免，以致发生了造成严重损失的危害结果。如行

为人在主观上对于危害结果的发生不是出于过失，而

是出于故意，即不仅预见到而且希望或者放任它的发

生，就不构成本罪，而构成其他的故意犯罪。
(三)严重后果发生源于严重不负责任

本罪的客观样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工作纪

律、制度规章，擅离职守不尽职责义务，或者不正确履

行职责义务，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后果严重的

行为。这里，所谓严重后果，刑法本身没有细数之，但

是在司法解释中有具体标准。根据 2006 年 7 月 26 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

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第 35 条的规定，本罪之

“后果严重”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第一，导致国

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第二，导致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损毁的;第三，其他后果严重的情形。
严重不负责任是在履行职务中敷衍、草率应付，不

尽职责，对自己经手管理、运输、使用的珍贵文物，不认

真管理和保管，或者对可能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

失的隐患，不采取措施，情节恶劣的行为。其具体表现

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对馆藏珍贵文物不按《文物

馆藏品管理办法》的规定建立固定、专用的库房，设专

人管理，库房设备和措施不符合防火、防盗、防潮、防

虫、防尘、防光、防震、防空气污染的要求，珍贵文物出

库归库手续不健全，安全检查制度形同虚设等。其具

体表现如何，不影响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

成立。
申言之，这里的毁损、流失、严重后果都是该罪的

客观要素。所谓损毁，即损坏和毁灭，是指在考古发掘

或者管理、保护过程中，损坏、毁坏、破坏文物以及其他

使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史料、经济价值或纪念意

义、教育意义丧失或者减少的行为［2］(P981)。既包括

使珍贵文物部分破损，丧失部分价值，即造成原有价值

的减少，又包括使珍贵文物完全毁灭，从而丧失其全部

价值。所谓流失，是指造成珍贵文物的丢失、被盗、遗

失而下落不明或者流落至国外、境外的情形。
(四)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犯罪人的特殊性在于是身份犯，本罪的主体是特

殊主体，仅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即负有管理、保护文

物职责的机关工作人员。这些特殊人员主要包括博物

馆(院)、纪念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文化行政部门中

主管文物保护工作的人员等［3］(P2007)。它并非指所

·16·



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是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失

职行为造成了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的，则不成立本

罪。此处，我们必须划分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

工作人员的界限。依照惯例理解，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是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在各级国家

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中从事公务

的人员。虽然后来的立法解释扩大了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的适用范围，但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有限，相

比于国家工作人员，二者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三、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立法完善

通过上文的阐释，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对文物犯罪

的立法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很多不足与遗憾。
法律肯定不是为了实现某一已知目的而创制出来的，

而是因为它能够使那些依据它行事的人更为有效地追

求它们各自的目的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P177)。随

着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法律的滞后性不可避免。
仅以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立法规定为例，应

该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

(一)犯罪对象的完善

刑法规定的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这里

的珍贵文物起初深受 1982 年文物保护法的影响，即

指:“有下列行为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4) 国家

工作人员玩忽职守，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失，情节

严重的。”但是珍贵文物在 1982 年文物保护法中并没

有明确的界 定，当 时 是 一 个 比 较 模 糊 的 概 念。直 到

2002 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才对珍贵文物有了明确而

且清晰的认定。文物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

(文物保护单位)，可移动文物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

物。其中，珍贵文物分为一、二、三级。由前文可知，有

关珍贵文物，无论是经过鉴定而确定级别的珍贵文物

还是属于未经过鉴定但予以确证的珍贵文物，只要是

因为失职而造成其损毁或者流失，并发生严重后果的，

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问题在于，珍贵文物是否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或者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呢? 即珍贵文物除了可移

动文物外，是否包括不可移动文物? 笔者认为，刑法所

规定的珍贵文物不应局限于可移动文物，应该扩大到

不可移动文物。换言之，造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或者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损 毁 的，也 属 于 该 罪 范 畴。
2002 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虽然明确了珍贵文物是可

移动文物，但是不可否认文物的珍贵性不在于可移动

还是不可移动，有些不可移动的文物价值甚至比可移

动文物还要珍贵。比如，文物保护法第 3 条规定:“古

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

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物等不可移动文物，根据它

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分别确定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市、县级文物保护

单位。”此处，任何人都不能断然否认一处古文化遗址

的价值远不及一份手稿珍贵。
单纯从珍贵文物的字面意思理解，依照人们的常

识判断，绝不可能从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上加

以区分，往往是从文物的等级、文物的价值甄别出一般

文物与珍贵文物。正如人们对文物的认知，依据文物

保护法的规定，只要受国家保护的具有重要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就是文物。珍贵文物只不过比文

物的内涵与外延更加狭窄，至少具备更高的价值。因

此，在理解运用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这一条

款时，珍贵文物不应受制于文物保护法可移动文物的

影响，应根据我国打击文物犯罪的刑事政策需要，以及

惩处相关人员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失职行为的需

要，将珍贵文物扩大为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对象的文

物。如此，才符合我国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走向，符合

客观现实的需求。200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

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指出，涉嫌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予立案:(1) 导致国家一、二、三级珍贵文物

损毁或者流失的;(2) 导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损毁的;(3) 其

他后果严重的情形。可见，该规定已经将珍贵文物扩

及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笔者认为，宜将刑法第 419 条修改为:

“……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可移动珍贵文物损毁或者流

失，或者造成全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损毁，后果

严重的，处……”
(二)犯罪主体的完善

毋庸讳言，按照现有立法精神，本罪的犯罪主体仅

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该立法规定值得商榷应该予

以扩大解释。事实上，存在着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渎

职犯罪行为因主体身份不符而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

情形。这里，笔者并不是提倡重刑重罚，而是坚持适度

的扩大解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

较大的不同。前者仅指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后者则不仅包括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在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要指以下几种人员:(1)

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 国家各

级权力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全国与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

行政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务院及其所属部、
委、局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管理机构中从事

公务的人员;(4) 审判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

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中从事

公务的人员;(5) 检察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最

高人民检察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中从事公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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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6)军队各级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7) 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各级机关中专职从事公务的人员。
我国刑法第 93 条规定，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

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
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

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

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可见，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仅仅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一部分。
确实，刑法分则第九章将渎职罪的主体限定为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但是没有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立法概念。司法实践中普遍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理解

为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后来的立法解释部分

承认了司法判定，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扩大。
按照 2002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国家机关工

作人员几乎等同于国家工作人员。自然，“以国家工作

人员论”的准国家工作人员不属于该范畴。针对上述

情况，笔者认为，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的犯

罪主体应扩大为所有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当

然，“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准国家工作人员应该谨慎

立法，根据客观情事需要，斟酌是否纳入立法中来。
(三)处罚的完善

正义肇始于对犯罪、惩罚和债务的简单而又易懂

的规则［5］(P68)。如同法律被看成是正义的化身一

样，刑罚也常常被当作对犯罪的公正反应。只有国家

的刑罚权在具体的运用中真正做到理性运作时，刑罚

才是公正的，才符合正义的本义。边沁说:“刑罚的选

择是诸多因素的结果，它们应该具有量方面大小的可

感受性、本身的平等性、可成比例性、与罪行的相似性、
示范性、经济性、改善性、受人欢迎等等。”［6］(P83) 刑

罚只有罚当其罪时，才能使人信服，才有真正的威慑

力，也才能使公正深入人心，更好地实现其惩罚与教育

功能，才能使犯罪人畏罚却步，又可使常人择善而从。
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失罪是业务过失犯罪，

量刑上应该有所体现。业务过失犯罪是担任某种职务

或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在业务活动过程中，由于违反了

业务上的义务，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危害社会结果的

行为。业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理应高于普通过失犯

罪，过失犯罪的法定刑应低于故意犯罪。在我国刑法

规定的法定刑中，过失损毁文物罪的最低法定刑拘役

反而高于故意损毁文物罪和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的最

低法定刑罚金。该规定明显违背了对过失犯罪应该配

置低于故意犯罪的配刑原理，不符合轻罪轻罚的精神，

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此，应该取消对故意损

毁文物罪和故意损毁名胜古迹罪单处罚金刑的规定或

者将过失损毁文物罪的最低法定刑设置为罚金。
法定刑配置应该细密化。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

毁、流失罪的法定刑只有单一的刑种自由刑，即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为了科学严密规范此类犯

罪，应该增设其他刑罚措施，比如罚金刑与资格刑的设

立。罚金刑可以针对犯罪性质与情节、后果严重程度

不同而设定不同的处罚幅度。罚金刑可以弥补自由刑

的缺陷，远离监狱的交叉感染，通过财产刑方式达到矫

正目的。适用罚金刑时，应将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作为

一个量刑基准在法律上规定下来;在执行中设立分期

或延期缴纳的制度等。资格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的资格

为内容的刑罚方法。对于失职造成珍贵文物损毁、流
失罪而言，剥夺犯罪人在一定时期内从事某种职业活

动，相当于直接剥夺其再犯的能力和机会，也达到了惩

罚与改造的效果。
随着社会经济日益发展，文物犯罪作为一种非暴

力的贪利性犯罪，巨大丰厚的利益是诱使犯罪发生的

主要原因之一。刑罚功能的有限性提醒我们，不应赋

予刑罚在控制犯罪方面过高的期待，不能指望依靠刑

法遏制犯罪率上升。因为，对文物犯罪的控制不仅仅

是刑事立法问题，它还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防
范体系的健全、公民文物保护意识等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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